
湖南省计算机学会优秀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暂行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广大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师投身教研教改，潜心教书育人，

促进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特开展湖南省计算机学会优秀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评选（以下简称“优秀教学成果”）。 

第二条  优秀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每年评选一次，由湖南省计算机学会评选和

颁发荣誉证书。 

评选对象与范围 

第三条  评选对象 

评选对象为在湖南省高校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教学辅助人员、教

学管理人员。在同等条件下，长期从事公共课、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和青年教

师取得的成果可优先考虑。 

第四条  评选范围 

教学成果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针对目前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

效解决办法、实施效果明显、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具有创新点和应用

推广价值，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 

评选条件 

    第五条  评选条件 

1. 教育思想正确，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2. 有明显特色和较高水平，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

破，并经过两年以上实践检验，在一定范围内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3. 有反映本成果的方案、教材、总结、论文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4. 申请人和主要完成人要为人师表，直接承担教学、教学管理和教学辅助

工作，且在相应岗位上连续工作三年以上；  

5. 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不得超过 3 个。 

6. 被推荐参评的教学成果此前尚未获得过全国或其他省部级组织的同类奖



项，否则为无效推荐。 

评选程序 

第六条  教学成果由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向学会推荐，每个单位推荐不超过 2

项教学成果。 

第七条  由学会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评审，优秀教学成果每次评选一等

奖 2-4 项，二等奖 3-6、三等奖 5-8 项，报送湖南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会议终审。 

第八条  评选出的湖南省计算机学会优秀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名单在湖南省

计算机学会官网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将授予获奖者荣誉证书。 

 

约束及惩罚条款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以及与评选有关的工作人员须遵守如下规则： 

1．不得接受被推荐者的钱物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赠与； 

2．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奖励委员会委员、评审委员会委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与

参评项目或个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其他应遵守的职业操守。 

评委在评审结果公布前，必须严守评审要求，不得泄露评审情况。 

违反本条规则者，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将视情形给予警告或取消评委资格的处

罚，且三年（含）内不得再次担任评委。 

第十一条  申请者和推荐者应遵守如下规则： 

1．不得向评审委员会或有关人员赠与或以变相形式赠与钱物； 

2．不得向评审委员会或有关人员说情或委托他人说情； 

3．评选结果公布前，不向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奖励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和相

关工作人员打听评选消息。 

违反本条规则者，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将视情形给予警告或取消申请者参评资

格的处罚；如推荐单位违反本条规定，则三年（含）内不得再次推荐。 

第十二条  有如下情形，评审委员会成员应当回避： 

1．评审委员会成员为被推荐教学成果的完成人之一； 



2．被推荐教学成果的完成人与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亲戚关系以及其他可能被

认为有碍公正评选的关系。 

评审委员会成员若有本条所列情形但事先未予声明，则三年（含）内不得再

担任评委。 

第十三条 对于上述情形的处罚结果，由湖南省计算机学会予以公布。 

经 费 

第十四条  湖南省计算机学会不收取申报费用，活动所需经费由企业赞助或

从会费收入中支出。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条例由湖南省计算机学会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 

 


